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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68 证券简称：晶丰明源 公告编号：2026-038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拟维持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的比例不变，利润分配总额由127,939,287元（含税）调整为144,801,113元（含税），转增股本的数量由
51,175,714股调整为57,920,445股（转增股数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结果为准）。

● 本次调整原因：公司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6年4月
24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共计新增16,861,826股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28,
852,867股增加至145,714,693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

●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及转增总额。
一、调整前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截至2026年4月18日，公司总股本128,852,867股，扣减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913,580股后，实际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数为127,939,287股，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 127,939,287元（含税）、拟转增 51,175,71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80,028,581股。如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回购股份、新增股份上市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及转增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上述方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调整后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自2026年4月18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新增16,861,826股股份。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总股本 145,714,693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913,580股后，实际参与本次权益分
派的股本数为144,801,113股。

综上，公司拟维持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股的比例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
股本为基数，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44,801,113元（含税），合计拟转增57,920,44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至203,635,138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29 证券简称：华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7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三江大道118号华丰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0
410

198,767,982
198,767,982
43.1173
43.11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艳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蒋道才先生现场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70,636
比例（%）

99.9510

反对

票数

35,641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61,705
比例（%）

0.03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60,520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42,373
比例（%）

0.0213

弃权

票数

65,089
比例（%）

0.03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23,314
比例（%）

99.9272

反对

票数

71,603
比例（%）

0.0360

弃权

票数

73,065
比例（%）

0.0368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79,936
比例（%）

97.9964

反对

票数

43,801
比例（%）

0.6523

弃权

票数

90,725
比例（%）

1.3513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40,288
比例（%）
99.9357

反对
票数
37,069

比例（%）
0.0186

弃权
票数
90,625

比例（%）
0.0457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22,680
比例（%）
99.9268

反对
票数
80,069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65,233

比例（%）
0.033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627,316
比例（%）
99.9292

反对
票数
51,341

比例（%）
0.0258

弃权
票数
89,325

比例（%）
0.045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69,778,880
22,274,640
6,569,160
2,441,450

4,127,71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8359
98.6057

97.3862

反对

票数

0
0

80,069
25,536

54,533

比例（%）

0.0000
0.0000
1.1924
1.0313

1.2866

弃权

票数

0
0

65,233
8,984

56,249

比例（%）

0.0000
0.0000
0.9717
0.3630

1.3272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569,794
6,579,936
6,586,768
6,569,160

比例（%）

97.8454
97.9964
98.0982
97.8359

反对

票数

71,603
43,801
37,069
80,069

比例（%）

1.0663
0.6523
0.5520
1.1924

弃权

票数

73,065
90,725
90,625
65,233

比例（%）

1.0883
1.3513
1.3498
0.97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7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直接持股的董事以及与董事关联的股东未参

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包括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电子军工集团有限公司，均对议案4进行了回避表决。
5、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许峰、李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35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表决，

选举郑云刚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郑云刚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郑云刚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郑云刚先生当选后，公司董事

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简 历

郑云刚，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大专学历。历任西安得利斯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经理、诸城合利食品公司经理、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潍坊同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公司生产经理、中式事业部总经理、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产品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云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云刚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

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36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1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思敏女士。

6、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5人，代表股份 264,085,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9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0,481,6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23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3,603,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2人，代表股份 3,659,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9 人，代表股份 3,603,6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44%。

7、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3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0%；反对 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05%；反对2,50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453%；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3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0%；反对 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05%；反对2,50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453%；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3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0%；反对 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05%；反对2,50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453%；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298,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48%；反对 2,609,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82%；弃权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565%；反对 2,609,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045%；弃权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9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3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0%；反对 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50%；反对2,50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453%；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46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93%；反对 2,567,8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3%；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152%；反对2,567,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623%；弃权 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54,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17%；反对 2,483,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541%；反对2,483,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616%；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54,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17%；反对 2,483,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541%；反对2,483,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616%；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3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0%；反对 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50%；反对2,50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453%；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03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54,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17%；反对 2,483,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5%；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87%；反对2,483,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616%；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8.04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3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50%；反对 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50%；反对2,50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453%；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8.05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4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82%；反对 2,492,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0%；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46%；反对2,492,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158%；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8.06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54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82%；反对 2,492,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0%；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46%；反对2,492,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158%；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47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23%；反对 2,56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9%；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11%；反对2,56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847%；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郑思敏女士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121,4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3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19%；反对 2,56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3%；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11%；反对2,561,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847%；弃权 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11、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思敏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34,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11%，郑思敏女士当

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8,941股。

11.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9%，刘鹏先生当选

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346股。

11.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于功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9%，于功勋先生当

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376股。

12、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海英女士、刘春玉女士、刘庆林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

12.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海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3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12%，刘海英女士当

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8,957股。

12.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春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5,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9%，刘春玉女士当

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368股。

12.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庆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4%，刘庆林先生当

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4,38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苏付磊律师、姚阳光律师列席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37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逐

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郑思敏女士、于功勋先生、刘鹏先生、郑云刚先生

独立董事：刘海英女士、刘春玉女士、刘庆林先生

上述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

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徐勇先生、柴瑞芳女士任期届满后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勇先生、柴瑞芳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对徐勇先生、柴瑞芳女士在任职董

事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38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8日以口头和

微信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召开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郑思敏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为保

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同意豁免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郑思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报告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内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郑思敏
刘海英
刘春玉
刘庆林

委员
刘鹏、刘海英

刘春玉、于功勋
刘庆林、郑思敏
刘海英、郑思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内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聘任郑思敏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柴瑞芳女

士、刘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柴瑞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刘鹏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内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秦艳艳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内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何广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内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基于现阶段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

肉制品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2月28日，将募投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

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6月30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40）。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39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郑思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七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郑思敏

刘海英

刘春玉

刘庆林

委员

刘鹏、刘海英

刘春玉、于功勋

刘庆林、郑思敏

刘海英、郑思敏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总经理：郑思敏女士

副总经理：柴瑞芳女士、刘鹏先生

财务总监：柴瑞芳女士

董事会秘书：刘鹏先生

内审部门负责人：秦艳艳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何广亮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四、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于瑞波先生、李付宪先生在任期届满后离任，于瑞波先生

离任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李付宪先生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李付宪先生不存

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未持有公司股份。于瑞波先生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如下：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其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该公司股权的25%，每年转让其

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

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于瑞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400股，其所

持股份公司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及公开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对于瑞波先生、李付宪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6-6339032；0536-6339137
联系地址：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

电子信箱：dls525@126.com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简 历

郑思敏，女，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第十四届全

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会长、山东省肉

类产业联盟理事长。荣获全国食品安全优秀管理者、中国食品安全年会普法先进工作者、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山东省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务工作者、首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等称

号。曾任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导演助理、党办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办公室主任。历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思敏女士持有公司股票121,400股。郑思敏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为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思

敏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柴瑞芳，女，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取得注册会计师

证书，潍坊市第十八届人大代表。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柴瑞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柴瑞芳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

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刘鹏，男，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9年出生，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2010年12月

任职于公司证券部，2012年7月30日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荣获全景-投资者关系金奖（2024）杰

出董秘，2026年1月被聘为山东省品牌建设促进会专家库成员。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鹏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1）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秦艳艳，女，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2014年取得中级会计师

证书。历任公司财务经理，审计监察经理。现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艳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要求。

何广亮，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4年出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曾任职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2024年7月起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广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要求。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6-04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基于现阶段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

展情况，同意对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

设项目”进行延期。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173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331.529万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7.3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520.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814.17万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705.83万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月24日

全部到账，到账金额为97,827.40万元（包含公司先期支付的与发行有关的中介费用121.57万元），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331.529 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
000057）。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实际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71,203.57万元（含置换预先投入18,943.31
万元、本期投入募投项目1,972.91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26,902.53万元（含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累计

利息收入2,521.83万元以及累计取得的现金管理收益426.60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募投项目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得利斯10万吨/年肉制品加工项目

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上海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1）
39,000.00
32,000.00
7,794.01
9,205.99
9,705.83
97,705.83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募集
资金累计投入金额（2）

27,106.09
27,448.71
1,877.45
4,881.91
9,889.41
71,203.57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进 度
（2）/（1）
69.50%
85.78%
24.09%
53.03%
101.89%
72.88%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概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和“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

体系建设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当前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前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前次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6.6.30注1
2026.7.24注2

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2027.2.28
2027.6.30

注1：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募

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5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注2：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募投项

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分为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两部分，其中，肉制品加工

部分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生猪屠宰部分尚处于建设期。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公司精益管理的工作规划，在

设备选择、安装调试等环节秉持稳健、细致的原则，时间投入相对较长。同时，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

以及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对谨慎，预计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为

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运用，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过

谨慎研究，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2、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公司“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计划建立营销中心，设立旗舰店及直营店，同时吸

引优质加盟商设立加盟店，根据专卖店区域分布情况配备冷链物流、冷库以及销售管理系统，建立一

套“自营（旗舰店、直营店）+加盟”的多层次营销网络体系，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水平。

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社区团购、直播电商以及即时配送移动互联网平台等新

兴渠道当下对传统商超及线下门店等渠道造成冲击，项目建设规划与当前消费现状匹配度不高，区域

市场差异增大。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实施过程相对谨慎，门店拓展业务受

此影响速度放缓。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运用，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

实际建设进度，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延

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基于现阶段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200万头/年
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2月28日，将募投项目“得利

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6月30日。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